
境外学习计划书及课程学分认定申请

操作手册（学生版）

1.登录微人大。

网址：http://v.ruc.edu.cn

2.选择校务，点击“本科教学一体化信息平台”。

图 1

一、境外学习计划书

（一）提交境外学习计划书

1.进入【境外交流】-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
http://v.ruc.edu.cn


图 2

2. 在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页面右上角点击“境外学习计划书”，进入

填写页面。

如果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页面已有境外交流项目数据，且项目名称与所

赴境外高校一致，可在操作栏点击“境外学习计划书”，进入填写页面。

3.在填写页面填写信息。（图 3）

4.点击“增加”功能，填写“境外课程修读清单”。所有字段填写完成，

上传附件，进行保存。（图 4）

5.境外学习计划书全部填写完成后，保存并提交。

图 3 图 4

提示：境外学习计划书按以下顺序逐一审批。

1.课程审批。由“境外课程修读清单”中课程的开课单位指导教师、开

课单位本科院长对每门课程进行审批。（图 5）

2.境外学习计划书审批。由学生所在学院指导教师、学生所在学院本科

院长审批。（图 6）

图 5



图 6

（二）修改境外学习计划书

境外学习计划书审批通过后，如有变更需求，可提交“境外学习计划书

修改”申请，按以下步骤操作：

1.进入【境外交流】-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
2.找到审批通过的境外学习计划书，在操作栏选择“修改境外学习计划

书”。

3.参照“一、（一）提交境外学习计划书”中步骤 4-5，修改境外学习

计划书。（图 7）

图 7

提示：境外学习计划书修改申请的审批流程参见“一、（一）提交境外

学习计划书”。未修改的课程不需开课单位重新审批。

二、课程学分认定申请

1.进入【境外交流】-【境外学习计划书】菜单。

2.找到审批通过的境外学习计划书，在操作栏选择“课程学分认定申请”。

3.填写境外高校课程成绩信息，上传对方高校出具的课程成绩单、成绩

等级标准、学时安排等附件后保存提交。（图 8）

提示：课程学分认定申请的审批流程为学生所在学院教秘→学生所在学



院本科院长→教务处。审批通过后，校内课程的成绩会同步到学生的成绩单。

图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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